浙江大学农村发展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提升公共管理学院农村发展专业研究生综合素养，有效推进和实施浙江大学农村发展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特制定本办法。

目的与意义

（一）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原则，践行学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领导者”的理念，帮助学生德才兼备、全面发展。  

（二）促进专业学习与应用实践相结合，激发学生在学习、学术以及参与国家社会各项工作等方面的积极动力，丰富学生发展的可能性和可选择性，助推学生梦想实现。

（三）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水平，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和创新思维，培育学生创新能力、问题分析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农业经营管理能力和独立承担农业发展领域技术推广活动的能力，锻炼沟通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二、组织机构与职责
公共管理学院专业学位教学管理办公室作为项目管理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制定项目管理办法和相关政策、落实经费、组织项目评审、评优和总结交流等工作。农业经济管理系积极配合，发动学生参与，整合相关资源，形成工作合力。

三、实施原则

    （一）学生主体原则：项目的设计与实施应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原则，以学生为主体申报、以学生为主体实施。

    （二）教师引导原则：农村发展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是师生交流的重要平台，应充分利用校内校外专业资源，各类师资均应积极参与项目指导，在项目的选择、设计和实施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引导和支撑作用。

    （三）注重实效原则：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有限项目经费的效用，项目既要求学生申报设计积极创新，富有特色，更要求项目实施立足实际，突出实效，能扎扎实实地为学生素质或能力提升提供相应的锻炼。

四、项目申报
（一）项目申报主题

由农村发展专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确定当年主题，并在当年的申报通知中发布。
（二）申报条件

1．项目以个人或团队形式申报，成员人数要求在1-5人，其中设项目负责人1名，原则上应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农村发展专业在读研究生（项目结项才能毕业），允许学生跨年级、跨专业、跨学科、跨院系组队申报，鼓励团队合作与学科交叉。立项后，团队信息及成员不得随意更改。

2．项目须邀请1名教师和1名行业导师参与指导，每位教师或行业导师指导学生项目不得超过2项。

3．每位学生限申报1个项目，参与项目不得超过2个。

五、项目立项

项目经答辩评审后，确定立项项目。项目评审小组由创新实践项目工作实施小组、公共管理学院教师、业界评审专家等共同组成评审小组。

六、项目中期检查与结项验收
中期检查。根据申报通知规定的时间进行中期检查，中期检查不通过的项目自然终止，不再资助。

结项验收。根据立项类别和立项数、参加学生人数、年级、专业、教师指导人数和职称、成绩评定比例、成果展示等进行项目总结，组织汇编《浙江大学农村发展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成果简介》等。

七、经费管理

1．设置：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三个等级。其中，重大项目，不超过2项，资助金额10000元；重点项目，不超过3项，资助金额8000元；一般项目不超过4项，资助金额5000元。项目经费按实报销，立项后、中期检查前可使用40%；中期检查通过后、结题前可使用40%；结题答辩通过后可使用20%。

2．对于已批准立项的项目，项目负责人和参加者无故和没有正当理由不完成项目或随意放弃项目者，将予以通报批评，收回项目经费，已使用的经费将予以追回，同时取消其再次申报资格。

本办法自2026年3月起执行，由浙江大学农村发展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工作实施小组负责解释。
                                                                 
                     浙江大学农村发展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工作实施小组

                                                   2023年4月20日 

